
鲁体院审字[2021]001号

山东体育学院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备案管理规范

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监督工作，根据《山

东体育学院基建工程、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》（鲁体院院

字〔2021〕19 号）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的审计备案工程项目，是指送审工程造

价在1万元以下（不含1万元）的土建安装、装饰装修、园林绿

化、安防技防、校园管网和信息化等工程。

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的审计备案，是指对符合审计备案的工

程项目建设行为的合法性、工程造价的合理性，进行符合性审查、

确认和登记。

第四条 禁止将合同金额在1万元以上建设工程项目拆分为

1万元以下若干个项目，从而规避工程结算审计。若发现工程项

目有拆分现象，审计处将不予进行结算审计备案。

第五条 采用审计备案制的工程项目，管理部门须填《山东

体育学院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备案表》(见附件2，电子表格在学校

审计处网站下载)，并随其他备案资料一并报送审计处。审计处

对备案资料进行检查，对于符合备案条件的项目，审计处将在《山

东体育学院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备案表》签署意见并盖章给予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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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备案时限为10个工作日以内。对符合工程结算条件的项目，

将通知项目管理部门完善审计资料，进行工程结算审计（业务流

程见附件1）。

第六条 工程结算备案审计须提交的资料如下：

1.山东体育学院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备案表；

2.项目立项文件或领导批示；

3.施工单位工程结算书和项目管理部门审核意见；

4.项目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认定的固定单价和工程量（需项

目负责人和使用部门相关人员签字，并加盖公章）；

5.工程施工合同、协议书等；

6.隐蔽工程验收资料及隐蔽工程影像资料；

7.工程竣工验收单；

8.其他相关资料。

第七条 未按要求备案的项目，财务处不得办理工程款结算

手续。

第八条 本规范由审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：1.工程备案审计业务流程图

2.《山东体育学院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备案表》

审计处

2021年6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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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工程备案审计业务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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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山东体育学院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备案表

建设项目名称

立项金额 经费项目来源

合同价 已付工程款

施工单位确定方式 □公开招标□政府采购□询价□直接委托□其他

项目管理部门 工程负责人

施工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及联系

方式

工程结算审核核定

施工单位送审价（元） 管理部门初审价（元）

管理部门核减额（元） 管理部门核减率（%）

核减原因（填写不下,请另

附页）

项目管理部门

签章

审核人：

部门负责人：

部门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审计处备案

签章

备案意见：

审核人：

部门负责人：

备案专用章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审计处备案，一份返回项目管理部门办理财务结算。


